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
108年8月29日修訂校務會議通過實施
1、 本要點依據105年4月27日北市教中字第10534102200號函「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2、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負責研議、審查學生成績評量、補救教學之相關事宜。

3、 本小組設委員15人，委員均為無給職，其組成方式如下：
(1)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7人：分別為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冊組長、教學組長、生教組長、輔導組長。
(2) 教師代表5人：分別由七、八、九年級導師推派代表各1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專任教師選(推) 舉代表2人。
(3) 教師會代表1人：由教師會選(推)舉代表。

(4) 家長會代表1人：由家長會選(推)舉代表。
(5) 特教家長代表1人。
4、 本小組職掌如下：

(1) 研議、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事宜。
(2) 研擬未達及格標準學生之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。(各學習領域之學習輔導與
  補救措施得包含過程性之適性輔導、參加相關補救教學，或依需要建立補
  行評量機制)
(3) 學生每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記錄，經本小組評定為需輔導者，學校應進行專案輔導。
(4) 辦理學生畢業(或修業)之審核。
(5) 其他有關成績評量事宜。
五、本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主席，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，由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依序代理之。會議須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之同意行使議決。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。
(一)定期會議：審查委員會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後一個月召開一次會議，由主席召
              集之。

(二)臨時會議：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連署或主席視需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六、任期：委員任期一年，任期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，連選得連任。
七、凡牽涉學生重要權益案件，應邀請該生之現任導師及家長列席。
八、審查委員會之行政業務，由學校註冊組長兼任秘書，並依職掌請相關處室配合辦理。
九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